
关于开展2018年度湖南省技术创新引导计划科普专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省直管试点县市科技局，省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发〔2016〕43号）、《“十三五”国家科普和创新文化建设规划》（国科发政〔2017〕136号），落实《湖南省“十三五”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湘科发〔2017〕163号），按照《湖南省科普专项计划管理办法》（湘科政字〔2013〕183号）要求，为做好2018年度湖南省创新引导计划科普专项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科普专项重点支持省级科普基地的科普活动、科普创作及传播、科普资源开发及利用、科普政策理论研究与管理、科普讲座与技术咨询，以及具有创新性、实用性的科普宣传教育、竞赛等活动，致力于全面提升科普能力、提高公众科学素质。
　　二、申报要求
　　1、符合科普专项对申报者的主体资格要求；
　　2、热心科普工作及公益事业，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申报项目的目标任务；
　　3、具有完成项目必备的人力条件和技术装备；
　　4、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5、具有完成项目的良好信誉度。
　　三、支持重点方向
　　（一）科普活动
　　1、重大科普活动
　　重点围绕科普“十三五”工作规划，紧密结合公众需求，密切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充分发挥政府统筹配置作用，集中整合和聚焦我省优势科普资源，打造全省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的科普品牌活动。重点支持2018年科技活动周系列重大科普活动、大健康科普行动、农村基层精准扶贫科普行动、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等。
　　2、主题科普活动
　　优先支持市州及省直管试点县科技局主导的，省级科普基地、高校院所或企业联合开展的各类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活动，以及各类科学知识、技术普及活动，讲座、技术咨询与培训、竞赛、会展等主题活动示范性科普活动。
　　（二）科普能力建设
　　1、科普作品
　　重点支持反映科学发现、科学传播、科学史、博物、科学探险、科学文化类的原创科普图书和（微）视频，尤其是面向青少年等重点科普人群，通俗易懂，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的科普作品。
　　科普图书要求有明确的创作方向和目标，优先支持与出版机构联合申报。科普（微）电影、科普（微）视频要求有明确的主题或创意和具体目标，其中视频须时长30分钟以上；（微）视频须是系列视频，至少含有5个以上短片，优先支持与传媒机构尤其是新媒体联合申报。
　　2、科普传播与研究
　　重点支持报刊、电视、网络媒体等公众知名传媒通过联合策划科普专栏，广泛开展优秀科普作品传播、省级科普基地宣传推介、优秀科普活动宣传报道等，提升社会公众对科普工作的关注度；支持开展持续性科普政策研究、科普事业发展对策研究、科普统计数据深度挖掘等研究工作。
　　四、申报程序及要求
　　1、申报单位在线填写申报书。登陆湖南省科技厅门户网站（http://www.hnst.gov. cn），点击进入“湖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 “信息系统”）进行申报。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2、推荐单位在“信息系统”进行初审，提出推荐意见，并提交加盖公章纸质推荐函和《申报推荐汇总表》（附件3）在规定时间内寄送至省科技厅项目受理中心，未提交推荐函的不予受理。推荐单位须对申报单位有关材料严格审核，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3、在线注册、申报及推荐操作具体流程详见信息系统首页“系统使用说明”。
　　五、申报时间
　　网上申报时间为2018年3月5日至4月6日，集中受理时间为2018年4月9日至4月13日，逾期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1、受理及系统咨询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项目受理中心： 0731-88988730，88988732　
　　地址：长沙市岳麓大道233号湖南科技大厦102室
　　系统技术咨询：彭光明 赵望强
　　联系电话：0731-88988619
　　2、业务咨询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郭三元 0731-88988747
　　地址：长沙市岳麓大道233号湖南科技大厦817室
 
　　附件：1、科普专项申报书
　　　　　2、可行性研究报告提纲
　　　　　3、申报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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